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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疫情期间公司经营大受影

响， 开发部副总自愿签署 “离

职协议” 后又反悔， 以公司系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提起劳
动仲裁， 案件随后转至徐汇区

人桥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员
通过组织双方协商， 进一步释

法说理抚平当事人情绪， 最终

促成了双发的和解， 由公司一
次性支付劳动者协议解除劳动

合同补偿金及两个月工资共计

21 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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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清退高管

如何赔偿引发劳动纠纷

2020 年春节后， 由于受到新

冠疫情的影响， 上海某实业公司所

对应的市场现状不好， 公司的营业

状况受到较大影响。 至 2021 年初，

公司为了缩减开支， 逐步清退高级

管理人员。

郑某某 2016 年 2 月进入该公

司任职， 因业绩突出， 由部门经理

升任至公司开发部副总。 至 2021

年 1 月， 其每月工资为 23000 元，

每年末另有不固定的奖金、 提成等

收入。 其第二份劳动合同至 2021

年 2月到期。 公司根据目前实际运

营情况， 决定不与郑某某续签新一

期劳动合同， 另外给与其适当的补

偿。 郑某某对公司的不续签决定及

补偿方案自始至终表示不满意。

2021 年 3 月， 郑某某以该实

业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

向徐汇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

仲裁， 要求赔偿 255880 元。 在双

方当事人的同意下， 该案由徐汇区

人桥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在沟通过程中， 公司人事经理

施某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 原来，

郑某某其实已经与公司达成协议，

并出示了一份“离职协议”， 大致

内容为郑某某与某实业公司协商一

致， 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解除劳动

关系， 郑某某的工资计算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补偿金为 14 万元，

工资另计， 全部费用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支付。 协议结尾处有郑某

某签字及公司盖章， 签署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27 日。 随即， 施某又

出示了一份“离职交接表”。 离职

原因一栏， 勾画的是“个人原因”，

表格处有郑某某的签字， 签署日期

为 2021 年 1 月 27 日， 与上述离职

协议系同一天。

郑某某对于“离职协议” 与

“离职交接表” 的真实性均表示认

可。 但是他对于自己继续任职主张

的理由是， 公司有相应的工会组

织， 自己系该工会委员。 其工会委

员任期于 2023 年 5 月结束， 自己

的劳动合同也应延长至 2023 年 5

月结束。 因此公司的行为系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 理应给予相应的赔偿

金。 赔偿金计算方法为 2n， 工资

基数系 2020 年全年实发工资的平

均数 25588元， n 为 5 年， 2n 即为

10年， 合计 255880元。

释法说理缓和情绪

努力劝解促双方和解

在调解中， 调解员和郑某某再

三确认， 其和公司签署的相应文件

是他真实的意思表示， 不存在诱骗

胁迫等行为。 得到肯定答复后， 调

解员和郑某某分析道， 郑某某确认

于 2021 年 1 月与公司达成协议，

签署了相应的文件， 也确认此行

为， 因此可以认定其签署的“离职

协议” 与“离职交接表” 均反映了

郑某某真实的意思表示， 即郑某某

由于“个人原因” 实际已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与某实业公司协议解

除劳动关系。

郑某某认为工会委员应该有相

关权利， 其最近一份劳动合同理应

顺延至 2023 年 5 月结束， 而不是

2021年 2月终结。

对此， 调解员解释道，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十八

条： “基层工会专职主席、 副主席

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 其劳动合

同期限自动延长， 延长期限相当于

其任职期间； 非专职主席、 副主席

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 其尚未履

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 劳

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

的确是有这条法律规定， 郑某某系

公司工会委员， 任职期间既无个人

严重过失也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 但是郑某某在与公司的协商过

程中并没有提出其延长劳动合同的

要求， 即视为郑某某放弃其权利。

且公司和他之前的协商系提前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 并不是“到期不

续签劳动合同”。

调解员耐心细致地向郑某某解

释相关法律法规， 尤其是工会法的

相应规定， 明确了工会法的确有延

长工会成员劳动合同期限的规定，

但是此权利需要员工及时向单位提

出。 另外离职协议已经签署， 公司

也明确了补偿金的数额和付款期

限， 加上郑某某 1 月份、 2 月份的

工资及年终奖和提成， 总数额超过

20 万元。 如此一笔大额的钱款，

公司承诺 3月底就发放了。 实业公

司的委托代理人也表示， 既然郑某

某之前已确认过离职协议等事项，

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 调解

员也建议郑某某不要过于纠结自己

已经放弃的权利， 而致公司推迟或

者拒绝发放其理应得到的补偿金及

其他费用。 最后在调解员的努力劝

解下， 公司方施某也表示确认协议

中的补偿方案不会改变。 郑某某懊

恼的情绪有所缓和， 双方终于达成

一致意见。

最终， 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公司一次性支付郑某某协议解除劳

动合同补偿金及两个月工资共计

21 万元整。 经过回访， 郑某已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收到公司支付的

全部款项。

【案例点评】

本案涉及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

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协商解除劳动

合同没有规定实体、 程序上的限定

条件， 只要双方达成一致， 内容、

形式、 程序不违反法律禁止性、 强

制性规定即可。 若是用人单位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向劳

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金。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三

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一致，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

中双方确实是在真实意思表示对的

情况达成离职协议， 这是进行后续

调解的基点。

案件涉及一个比较特殊的法

规， 即 《工会法》， 包含有劳动人

事部分的内容， 虽然条目不多， 但

也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 此案件涉

及工会法， 但当事人对该法律的理

解不够透彻， 导致了后续矛盾。 经

过调解员的解释明理， 使当事人明

白了相关法律法规里包含诸多有益

于劳动者的条款， 但这些权益需要

劳动者有积极提出等行为， 不能一

味等待用工单位主动发现。 若用工

单位忽视或者规避此条款， 最后受

损失的仍旧是劳动者。

疫情期间高管被辞引争议
徐汇区人桥人民调解委员会释法说理促成双方和解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有多家名牌汽车在闵行区

某地段开设 4S 店。 去年以来，

其中有两家 4S 店因异味、 噪

声、 食堂油烟污染， 附近一所

中学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师生及家长意见很大， 多次投
诉环保部门， 要求解决， 消除

影响。 由于 4S 店具备合法的
审批手续， 并且环保上达标排

放， 所以闵行区环保部门委托

闵行区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进行调解， 化解矛盾。

核实案情了解状况

调委会接案后， 调解员首先与

学生家长代表王某取得联系， 了解

详情。 据了解得知， 学校周边的两

家 4S 店同属于一个公司， 分别经

营不同品牌， 除汽车销售外， 还设

有汽车修理 （喷漆）， 并合用一个

食堂， 一墙之隔即为学校。 “异

味、 油烟、 噪音太厉害了， 学校就

在隔壁， 这个会不会影响小孩子的

身体健康？” 王某告诉调解员。 他

表示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整改， 不能

拿学生们的健康开玩笑。

调解员随后前往学校进行现场

勘察， 核实情况， 随后将该情况告

知 4S店相关负责人。

“一是由环境监测对 4S 店重

新进行一次监测， 了解排放情况和

程度， 视检测结果作整改； 二是告

知 4S 店， 对食堂是否保留进行评

估， 如继续存在必须按照环保要求

进行整改； 三是对靠学校后墙完善

密封处理， 避免噪声影响。” 在了

解当事人实情和核实现场实际情况

的基础上， 调解员即邀请环保部

门、 环境检测、 汽车 4S 行业主管

等的专家一同商讨， 进行把脉会

诊， 探讨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对策，

以期对化解矛盾纠纷达成一致意

见。 经过一番讨论， 调解员形成了

总体的调解方案和化解措施。

把脉会诊达成调解协议

“学校是学生长期生活和学习

的地方， 长时间的噪音、 油烟、 异

味难免会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一定的

影响。” 调解员在与企业方沟通时

表示， “4S 店作为企业， 应当有

社会责任感， 要配合社会， 给学生

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双方经过多次沟通后， 调解员

代表学生家长向企业提出了两个要

求， “一是要求 4S 店将后墙和喷

漆车间进行密封， 处理后的喷漆废

气管道向背离学校方向的路延伸，

尽可能远离学校， 最大限度降低对

学校影响； 二是停止使用没有配备

环保措施的食堂。”

而 4S 店相关负责人也承认了

自身的不足， 他告诉调解员， “接

下来， 我们 4S 店一定加强日常管

理， 完善环保处理装置， 欢迎学校

和家长监督检查。”

随后， 调解员组织当事人进行

面对面调解， 并邀请镇环保部门和

学校代表、 家长代表参加。 在调解

会上， 双方采纳调解员意见， 达成

一致， 并共同在学校建立爱车俱乐

部， 开展结对共建。

【案件点评】

大多汽车 4S 店在销售的同时，

存在着因汽车修理而产生的喷漆废

气、 噪声等排放， 不免会产生污染

影响。 调解的目标是创造当事人双

方的和谐共存 ， 本案中一方是学

校， 在环保上属于特别敏感目标，

所以更加需要予以重视， 强调企业

在达标的情况下仍需要进行深度治

理。 调解员的及时介入， 不但缓解

了学生、 老师和家长的不安情绪，

更加使矛盾纠纷得到了圆满化解，

双方更友好结对。 但是预防环境污

染纠纷的发生， 如何在规划布局时

引起注意， 慎之又慎， 避免引起污

染矛盾更为重要， 须方方面面引起

重视。

4S店污染影响学校 别拿学生健康开玩笑
闵行区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说理释法圆满化解矛盾


